
華城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

一一○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
 

時間：中華民國一一０年八月五日上午九時 

地點：桃園市中壢區吉林路十號(總公司) 
出席：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共計 166,971,048 股（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

股數 4,248,993 股），佔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數 261,058,548 股之 63.95%。 

出席董事及審計委員會成員：董事許邦福、董事許逸德、董事許逸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許守雄(視訊方式參與會議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許逸群(視訊方式參與會議)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翁仁培(視訊方式參與會議)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獨立董事胡聯國(視訊方式參與會議)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獨立董事雷惠民(視訊方式參與會議)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獨立董事廖致翔(視訊方式參與會議) 
列席：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李東峰會計師(視訊方式參與會議) 

 
 

主席：董事長許邦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許逸揚 

 

宣佈開會：出席股東代表股份已達法定數額，主席宣佈開會。 

主席致詞：(略) 

報告事項 

一、一０九年度營業報告(詳附件) 
二、一０九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(詳附件) 

三、一０九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

四、一０九年度現金股利分派情形報告 

議事經過：戶號 00029877 號及 00098618 號股東對公司營運績效、未來展望及財報內容等事

項提出意見，以上均經主席、執行長及總經理予以說明。 

 

承認事項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會提 

案  由：一０九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暨個體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，敬請  承認。 

說  明：一、本公司一０九年度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財務報表業已編製完成，連同營業報告

書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後，經提本公司一一０年三月二十二日董事會通過，依法

提請股東常會承認。 

      二、上述表冊請詳附件，敬請  承認。 

議事經過：戶號 00029877 號對公司未來展望及財報內容等事項提出額外意見，以上均經主

席、執行長及總經理予以說明。 



決  議：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: 

表決時出席股東可行使表決權數166,971,048權(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

4,248,993權)， 

承認權數：166,515,503權，占表決權數99.72%； 

反對權數：24,600權，占表決權數 0.01%； 

無效權數： 0權，占表決權數 0.00%； 

棄權及未投票權數：430,945權，占表決權數0.25%。 

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 
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會提 

案  由：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案，提請  承認。 

說  明：一、本公司一０九年度稅後純益為新台幣 457,513,546 元，謹擬具本公司 

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表如下： 

 

華城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

一０九年度盈餘分配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台幣元 

金額 
項目 

小計 合計 

期初未分配盈餘 105,233,163  

精算(損)益列入保留盈餘 (22,135,200)  

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 83,097,963 

加：109 年度稅後純益 457,513,546  

減：提列 10%法定盈餘公積 43,537,835  

減：依法提列特別公積 6,371,758  

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 490,701,916 

分配項目：   

股東紅利-現金(每股 1.30 元) 339,376,112  

期末未分配盈餘  151,325,804 

董事長：許邦福       經理人：許逸晟 /許逸德   會計主管：邱旭蘭  

二、敬請  承認。 

決  議：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: 

表決時出席股東可行使表決權數166,971,048權(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

4,248,993權)， 

承認權數：166,498,503權，占表決權數99.71%； 

反對權數：40,600權，占表決權數 0.02%； 

無效權數： 0權，占表決權數 0.00%； 

棄權及未投票權數：431,945權，占表決權數0.25%。 

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

討論事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會提 

案  由：擬解除現任董事競業行為限制案，提請  公決。 

說  明：一、依據公司法第209條第1項「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 

為，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」，本公司現任董事有公司

法第209條第1項之競業行為，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，提請股東會許可

並解除其競業限制。 

二、提請解除競業行為之董事名單及相關內容如下: 

 

職稱  姓名  公司 該公司主要營業範圍 

董事 許逸德 
新和能源開發(股)公司

董事代表人 

CC01010 發電、輸電、配電機械製

造業、E601010電器承裝業、D101060

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業、H201010

一般投資業、IG03010能源技術服務

業、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，得經營

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。 

 

決  議：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: 

表決時出席股東可行使表決權數166,971,048權(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

4,248,993權)， 

承認權數：166,437,381權，占表決權數99.68%； 

反對權數：86,585權，占表決權數 0.05%； 

無效權數： 0權，占表決權數 0.00%； 

棄權及未投票權數：447,082權，占表決權數0.26%。 

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 

臨時動議：(無) 

散會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